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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

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291号）文件精神，行业标准《钴

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制定项目获得立项，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归口，项目计划编号 2023-1434T-YS，项目周期为 24个月，计划完成

年限为 2025年。

行业标准《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由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

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赣州寒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

技有限公司、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起草。

1.2 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1.2.1、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推动行业绿色发展

水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制约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工业用水是全社会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工业用水

效率，实施全面工业节水政策，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和《“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提出要大力推

进工业节水改造、推广应用先进适用节水技术装备，实施企业节水改造。在 2022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相继印发《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实施方案》和《工业水

效提升行动计划》，要求重点用水行业水效进一步提升，有色金属行业主要产品

单位取水量下降 15%，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力争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4%左右。同时提出要完善工业节水标准体系，基本覆盖

重点用水行业。生态环境部于 2022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控

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实施一批重金属减排工程，持续减少重金属污染物排放。

基于钴冶炼企业属于重金属行业，废水普遍存在成分复杂、含盐量高、处理

回用难度大等特点，制定相应的标准指导企业进行废水循环利用显得十分必要，

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1.2.2、钴是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占据重要地位

钴应用领域广泛，是锂离子电池材料、化工原料及合金材料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钴冶炼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据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2年，精炼钴产量为 12.8万吨，占全球比重 64.6%，精

炼钴消费量为 7.6万吨，占全球比重 47.8%。

在全球钴消费结构中，锂离子电池行业用钴量最多，主要用于锂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及其前驱体的生产。其中，2023年三元前驱体钴消费量约为 11.8万吨，

占比全球消费量的近七成。据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三元前驱体出货量

达到 81万吨，全球三元前驱体出货量达到 132.1万吨，中国占全球份额约 61.3%。

预测到 2025年全球前驱体需求量将突破 300万吨，市场规模突破万亿大关。同

时，随着动力电池退役潮的来临，以废旧电池为原料的再生钴湿法冶炼产业也在

逐步兴起，通过电池回收获取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钴化工盐等再生原料

日益成为主要路径之一。

目前，我国从事钴冶炼的企业众多，代表企业有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

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恩镍业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寒锐钴业有限公司等。

1.2.3、钴冶炼工艺复杂，生产及排污节点繁多

钴冶炼分为火法冶炼和湿法冶炼两类，其中由于火法冶炼主要为循环冷却水

为主，虽然用水量较大，但是生产废水排放极少，基本均可循环利用，做到废水

零排放。而湿法冶炼工艺以矿物（铜钴矿、镍钴伴生矿）、中间品、回收原料为

主，一般采用萃取技术对原料的酸性浸出液进行选择性萃取，以实现金属分离提

纯的目的，并进一步加工合成为钴化工盐、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等产品。

由于湿法冶炼工艺复杂，一般存在浸出、除杂、洗涤、萃取、电解、配液、

合成等多个生产工序，消耗较多的水资源并产生大量的废水。根据相关数据，每

生产一吨前驱体会消耗大约 50吨新鲜水，行业内多数企业的工业用水重复率只

有 60%，远低于国家政策鼓励的 94%的目标。因此，从目前我国钴冶炼行业整



体来看，消耗的新鲜水总量大、产生废水量总量大、水重复用率较低，急需开展

节水改造工作。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

1.3.1 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标准的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开展标准的研

制工作，包括前期调研、文献查询、框架内容调整、技术分析、技术调研等工作，

同时积极组织参加标准的启动、讨论、论证、预审、审查等会议，对标准的研制

过程具有决定性贡献。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佳纳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赣州寒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

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等作为标准

的主要参编单位，积极参与标准的研制工作，包括前期调研、文献查询、框架内

容调整、技术分析、技术调研等工作，同时积极参加标准的各阶段会议，对标准

的研制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

1.3.2 主要工作成员所负责的工作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职责见表 1。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主导开展标准研制，负责标准文本、标准编制说明的撰写，

意见汇总处理，参加标准讨论和审定会议

积极参与标准研制工作，开展标准数据收集和整理，对标

准技术进行审核，参加标准工作会议等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立项阶段

2022年 10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提交行业标准《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项目建议书、标准草案及

标准立项说明等材料。

2022年 11月，在厦门召开的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论证会上通过

专家论证。

2023年 10月 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3年第三批行业

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3〕291号）文件精神，

行业标准《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获得立项，项目计划编号

2023-1434T-YS，项目周期为 24个月，技术归口单位为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1.3.2 起草阶段

2023年 11月~12月，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接到项目下达任务后，积

极组织相关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确认了各成员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起草了

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确定了制定原则。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查找、分析相关标

准及文献，对目前国内钴冶炼企业的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进行了充分论证。

2024年 1月~2月，标准主编单位对钴冶炼企业的工艺流程、主要排污节点、

污染物防治要求、废水循环利用现状等进行了分析，并遵循《镍钴行业清洁生产

评价指标体系》、《钴冶炼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等文件要求，广

泛吸收了行业内有关方面技术专家的意见。于 2024年 3月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2024年 3月 19日~20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在浙江省温

州市召开标准讨论会，来自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委员会重金属分技术委员会、中

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等20多家企业的30多位参会代表对标准编制思路和具体技

术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建议及工作方案，并对各项工作任务及工作进度做了

详细的安排，与会代表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标准编制组根据讨论的意见对标

准进行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1.3.3 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 8月~12月，本编制组通过发函、网上公开和会议讨论等形式对《钴

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意见征询。以函件的形式



外发 15家单位进行征求意见，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4个，回函没有意

见的单位数 11个，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0个。

2025年 3月 24~26 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广东韶关召开了

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来自广东邦普、华友钴业、格林美等 10余家单位代表

参加了本次工作会议，对《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进行了预审。与

会代表对本标准的预审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和建议。

2025年 6月，本编制组根据预审会议中的建议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进

行完善，形成送审稿。

1.3.4 审查阶段

2025年 X月 X日，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XX召开有色金属标

准工作会议，XX有限公司等 XX余家单位的 XX余位专家对《钴冶炼企业废水

循环利用技术规范》进行了审查。与会专家对标准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最

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本标准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格

式规范，本标准达到 XX水平。同意将其修改后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上报。

1.3.5 报批阶段

2025年 X月 X日，标准编制组根据审查会议纪要对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

最终的标准报批稿上报。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

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2、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3、本标准充分参考了《镍钴行业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钴冶炼污染防

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等文件要求，与现有发布标准保持协调一致。



4、本标准根据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的现状和需求开展编制，充分考虑

行业的废水循环利用水平和相关单位的意见，标准内容科学合理、切实可行、具

有可操作性，为钴冶炼企业开展废水循环利用、提升水重复利用率提供依据，同

时促进钴冶炼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助力美丽中国的建设。

5、本标准制定已在行业内开展充分的调研和征求意见。

2.2 主要钴冶炼工艺及产污环节

依据《钴冶炼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主要的炼钴工艺包括从

铜钴矿中提取钴、从镍冶炼钴渣中回收钴、从钴硫精矿中提取钴、从锌冶炼钴渣

中回收钴。

典型的钴冶炼企业工艺、废水类型、废水来源及典型代表企业如下表 3所示：

表 2 典型钴冶炼相关工艺及代表企业

序号 钴冶炼工艺 废水类型 废水来源 典型代表企业

1 从铜钴矿中提取钴
含重金属废水、

高盐废水等

浸出、萃取、净

化、沉淀等工艺

产生

洛阳钼业

2 从镍冶炼钴渣中回收钴
酸性废水、含钴

废水

钴冶炼生产产生

（萃取、电钴）

金川集团-兰州

金川新材料、

吉林基恩镍业

3 从钴硫精矿中提取钴
含重金属废水、

高氨氮废水等

净化、萃取及沉

钴工序等

浙江华友、湖南

中伟股份等

4

从锌冶炼钴渣中回收钴

（一） 有机 - 重金属

混合废水

浸出、萃取、反

萃等过程产生废

水

河南豫光锌业有

限公司从锌冶炼钴渣中回收钴

（二）

5 从钴中间品中提取钴
氨氮废水、重金

属废水

钴湿法冶炼废

水、地面冲洗水

等

寒锐钴业、湖南

邦普、浙江华友、

腾远钴业等

2.2.1 从铜钴矿中提取钴

铜钴原矿（或铜钴合金）经两段浸出、两段萃取工艺分离铜，含钴溶液再经

过净化、萃取、沉淀或电积工艺生产钴盐制品或电钴。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

环节见图 1。



图 1 从铜钴矿中提取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2.2.2 从镍冶炼钴渣中回收钴

镍冶炼钴渣中回收钴采用浸出、净化、萃取、沉淀或电积工艺，生产钴盐制

品或电钴。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环节见图 2。



图 2 从镍冶炼钴渣中回收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2.2.3 从钴硫精矿中提取钴

钴硫精矿（含钴黄铁矿）提钴的工艺流程为：钴硫精矿焙烧脱去硫元素，焙

砂用硫酸浸出各种金属，浸出液净化除去铁、铝等贱金属，净化后液采用溶剂萃

取技术进一步除去杂质并使镍钴分离，最后采用沉钴工艺生产钴盐制品或通过电

积工艺生产电钴。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环节见图 3。



图 3 从钴硫精矿中提取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2.24 从锌冶炼钴渣中回收钴

锌冶炼得到的富钴渣为有机盐，回收钴过程中先通过焙烧分解有机物，焙砂

经浸出、除铁、萃取提纯，生产钴盐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的主要环节见图

4、图 5。



图 4 从锌冶炼钴渣中回收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一）



图 5 从锌冶炼钴渣中回收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二）

2.25 从钴中间品中提取钴

钴中间品（氢氧化钴）料经硫酸浸出获得的含钴溶液，再通过萃取分离提纯

制备钴盐溶液，分别采用蒸发结晶、电积工艺生产钴盐制品或电钴，或者添加铵

盐进行化学合成制备草酸钴和碳酸钴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及主要产污环节见图

6。



图 6 从钴中间品中提取钴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三、标准主要内容及说明

3.1 标准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的总体要求、废水处理与回用工艺、

废水循环利用水质控制要求及废水循环利用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钴矿、钴湿法冶炼中间品、含钴废料为主要原料生产钴及钴

合金、四氧化三钴等钴冶炼企业。钴盐生产企业可参照执行。

【条文说明】

钴湿法冶炼中间品为SN/T 5411-2022 《钴精矿及主要含钴物料鉴别方法》

定义的由含钴矿石经破碎、湿法浸出后得到的含钴溶液,根据沉淀剂及控制技术



条件的不同,制得粗制碳酸钴、粗制氢氧化钴、粗制硫化钴，按重量计钴含量不

低于20%。含钴废料为GB/T 25954-2010《钴及钴合金废料》规定的纯钴、钴盐、

钴合金、电池材料、催化剂、钴渣以及其他钴废料。

本文件适用于钴冶炼企业的生产废水，不包含生活污水。由于钴冶炼企业的

生活污水大多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或园区污水处理厂，另外，生产废水的性质与

生活污水差别较大，不宜一并处理。因此，本规范适用于钴冶炼企业生产废水的

循环利用。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工作组成员查阅了大量的标准及文献资料，根据文本

内容的编制需要，对GB/T 12452《水平衡测试通则》、GB 25467《铜、镍、钴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文件进行了规范性引用。

3.3 术语和定义

为方便理解，本标准针对“钴冶炼废水”等5个术语进行了定义，其中：

（1） 参照YS/T 1404—2020《铅冶炼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针对“钴冶

炼废水”、“含重金属废水”、“综合废水处理站”3个术语明晰其定义。

（2） 参照T/CIEP 0036—2023《高氨氮废水资源化处理技术规范》中“3.1 高

氨氮废水：氨氮含量大于500 mg/L且难以使用生物法处理的废水”，

对“高氨氮废水”进行了定义。由于初期雨水流经屋顶和设备也会携

带烟尘中的废水，因此也进行了定义。

3.4 总体要求

本标准在总体要求中，提出了4项基本规定：

1) 钴冶炼企业应按清洁生产的原则，通过遵循分类收集、分质处理、梯级

回用的原则，实现源头控制、过程管理，提高水的循环利用率。

2)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应符合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3) 钴冶炼废水循环利用技术应与生产工艺合理配套，并采用先进适用、安

全可靠的处理工艺。钴冶炼废水处理后应达到相应回用工序的水质要

求。

4) 钴冶炼企业应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配备事故应急池等完善的环境风

险防范设施，储备充足的风险防范物资。

3.5 废水处理与回用工艺

根据国内典型钴冶炼企业废水处理及回用的调研情况，本节首先介绍了钴冶

炼废水的来源和分类，以及总体处理工艺和回用方式。详见表3.

表 3 钴冶废水主要来源、处理工艺和回用去向

序号
废水种

类
主要来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工艺 回用去向

1
高氨氮

废水

四氧化三

钴生产废

水

沉钴过程产生的滤

液、洗涤液等废水，

以及处理含氨废气

产生的酸洗废水

钴、钠（铵）

盐、氨氮、

悬浮物

经过沉淀等

预处理后，

进蒸发系统

处理回用

蒸发冷凝液可回用

于厂内各用水单元

3

含重金

属废水

钴湿法冶

炼废水

钴湿法冶炼过程产

生的萃余液、反萃除

杂液、碱液、浸出液、

沉钴后液等废水

重 金 属 离

子、酸、有

机物等

排放至综合

废水处理站

处理回用

综合废水处理站物

化处理出水可用于

水淬、收尘；

综合废水处理站出

水经深度处理可回

用于厂内各用水单

元。

4
地面冲洗

废水

对设备、地板、滤料

等进行冲洗所产生

的废水，包括电解、

电积或其他工艺操

作中因泄漏而产生

的废水

重 金 属 离

子、悬浮物、

酸等

5
检测分析

废水

在线检测分析、化验

产生的废水

重 金 属 离

子、悬浮物、

酸等

6
渣库渗滤

废水

废渣贮存场地产生

的渗透水或因泄漏

而产生的废水

重金属离

子、悬浮物

等

7 水淬废水

钴火法冶炼中产生

的熔融态炉渣进行

水淬冷时产生的废

水

重 金 属 离

子、悬浮物、

硫化物等

沉淀
在水淬工序中循环

利用

8 收尘废水
湿法收尘、除雾开路

产生的废水

重 金 属 离

子、悬浮物
沉淀

在湿法收尘工序中

循环利用



序号
废水种

类
主要来源 主要污染物 处理工艺 回用去向

等

9
初期雨

水
冶炼厂区初期雨水

重 金 属 离

子、悬浮物、

酸等

收集后进入

综合废水处

理站处理回

用

综合废水处理站物

化处理出水可用于

水淬、收尘；

综合废水处理站出

水经深度处理可回

用于厂内各用水单

元。

10

一般生

产废水

空压机、机修车间等产生废水
石油类、悬

浮物

油水分离后

部分开路进

入综合废水

处理站处理

回用

优先在本工序中循

环利用；

当无法回用时，部分

开路排放至综合废

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后回用于厂内各用

水单元。

11 生产过程循环冷却水 盐

冷却后循环

使用，部分

开路

优先在本工序中循

环利用；

当无法回用时，部分

开路排放至综合废

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后回用于厂内各用

水单元。

另外，根据各企业用水单元的用水水质要求，应首先最大化的满足在企业各

生产单元内部或生产单元之间的回用，最大限度的减少进入综合污水处理站的废

水量。因此，本标准给出了钴冶炼企业用水单元及排水单元之间的循环方式图，

其次对每单元排放的废水在厂区内可能循环利用的途径进行了细化，最后提出各

理单元宜采取的详细处理工艺和回用流程。

3.5.1 废水循环利用总体流程

钴冶炼各工序产生的废水应遵循综合利用的原则，形成完整的节水型废水循

环利用系统。钴冶炼企业生产废水循环利用总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 7 钴冶炼企业生产废水循环利用总体流程图

3.5.2 各生产用水单元处理回用工艺流程

（1）高氨氮废水处理工艺及回用去向

前驱体产生的高氨氮废水经脱氨、除重、蒸发结晶处理后，一部分流向综合

废水处理站，一部分回用于纯水，产生的前驱体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见下

图。

图 8 高氨氮废水处理工艺及回用流程图



【说明】

高氨氮废水回用经处理后主要回用于纯水，部分流向综合废水处理站处理。

（2）综合废水处理站处理工艺及回用去向

钴湿法冶炼废水、地面冲洗废水、检测分析废水、渣库渗透废水、初期雨水

等统一排入综合废水处理站，宜选用石灰中和法、碱中和+絮凝沉淀法、石灰-

铁盐（铝盐）法、微生物法等工艺进行处理。废水经处理后可直接回用于收尘、

水淬，或经膜分离法、吸附法等深度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过程循环冷却。综合废水

处理站处理及回用流程见下图。

图 9 综合废水处理站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说明】

a) 石灰中和法

石灰中和法是向重金属废水中投加石灰乳(Ca(OH)2)，使重金属离子与氢氧

根反应，生成难溶的金属氢氧化物沉淀，并进行分离。该技术流程短具有处理效

果好、操作管理简单、处理成本低廉、便于回收有价金属的特点。各种金属离子

的去除率可达：Cu 98~99%、Co 90～92%、As 98~99%，其他重金属离子 98~99%，

氟去除率达 80~99%。

b) 碱中和+絮凝沉淀法

碱液中和+絮凝沉淀法是向废水中同时投加氢氧化钠和铁、铝复合混凝剂，

使废水中镍、铜、钴等有价金属与氢氧化钠和铁、铝复合混凝剂充分反应，生成

难溶的金属氢氧化物沉淀物，再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后的水达标排放或做进一步

处理，分离出的金属氢氧化物沉淀物经过浓缩、脱水处理后综合回收有价金属。

该方法具有渣量少，易脱水，沉渣金属品位高，有利于镍、铜、钴等有价金属的

回收。



c) 石灰+铁盐（铝盐）法

石灰-铁盐法是向废水中加石灰乳(Ca(OH)2)，并投加铁盐，如废水中含有氟

时，需投加铝盐。将 pH调整至 9~11，去除污水中的 As、F、Cu、Fe 等重金属

离子。铁盐通常采用硫酸亚铁、三氯化铁和铁盐，铝盐通常采用硫酸铝、氯化铝。

d) 微生物法

微生物处理法是利用细菌、真菌（酵母）、藻类等生物材料及其生命代谢活

动去除或积累废水中的重金属，并通过一定的方法使重金属离子从微生物体内释

放出来，从而降低废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浓度。微生物法处理重金属废水主要通过

吸附作用及沉淀作用。

e) 膜分离法和吸附法（深度处理）

废水深度处理技术是为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对一般生产废水进行深度处

理，使处理后水质达到工业循环水的标准，回用于循环水系统的补充水。除盐产

生的浓盐水回用于冲渣等，不外排。

膜分离法是利用高压泵在浓溶液侧施加高于自然渗透压的操作压力，逆转水

分子自然渗透的方向，迫使浓溶液中的水分子部分通过半透膜成为稀溶液侧净化

水的过程。其工艺过程包括盘式过滤或精密过滤、微滤或超滤、反渗透等。

吸附法可分为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通过吸附剂/离子交换树脂吸附废水中

的重金属离子，利用吸附剂/离子交换树脂的比表面积大和对重金属离子的选择

性，深度去除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吸附剂/离子交换树脂可再生重复使用。

（3）其他废水处理工艺及回用去向

• 收尘废水及水淬废水经沉淀后可直接循环使用如图 10及图 11所示：

图 10 收尘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图 11 水淬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 空压机、机修车间等产生废水经油水分离后可直接循环使用，但随着废

水中含油量的增加，需定期开路部分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站，见图 12。

图 12 空压机、机修车间等产生废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 冶炼炉窑、研磨设备等设备产生的冷却水经冷却后可直接循环利用，但

随着冷却水中含盐量的增加，需定期开路部分进入综合废水处理站深度

处理后回用，见图 13。

图 13 生产过程循环冷却水处理及回用流程图

• 高温蒸汽冷凝水主要来源于各蒸汽使用工序所形成的蒸发冷凝液，可直

接回用于纯水。

3.6 废水循环利用水质控制要求

废水经处理后应采用分质回用方式循环利用，以提高废水循环利用率。项目

组对国内铜冶炼行业典型企业开展了调研，调研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回用水作为不同类别工业用水水源水质指标限值调研结果表

序号 控制项目

回用于水淬

企业 A 企业 B 企业 C 企业 D 企业 E

1 pH值 6.5～9.0 6.0～9.0 6.0～9.0 6.5～9.0 6.5～9.0

2 COD/（mg/L），不大于 100 100 \ \ \

3 总 Fe/（mg/L），不大于 0.001 0.001 \ \ \

序号 控制项目

回用于冷却

企业 A 企业 B 企业 C 企业 D 企业 E

1 pH值 6.5～9.0 6.0～9.0 6.0～9.0 6.5～9.0 6.5～9.0

2 浊度/（NTU），不大于 5 10 10 10 10

3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不大于
250 250 250 250 \

4
电导率/（us/cm），不大

于
100 1000 1000 1000 1000



5
氨氮/（以 N计，mg/L），

不大于
8 \ 8 8 8

6 石油类/（mg/L），不大于 1 5 5 5 5

7 氯化物/（mg/L），不大于 \ 200 200 200 \

8 COD/（mg/L），不大于 100 100 \ \ \

9 总 Fe/（mg/L），不大于 0.001 0.001 \ \ \

序号 控制项目

回用于生产及其他

企业 A 企业 B 企业 C 企业 D 企业 E

1 pH值 6.5～9.0 6.0～9.0 6.0～9.0 6.5～9.0 6.5～9.0

2 悬浮物/（mg/L），不大于 30 50 50 50 50

3 浊度/（NTU），不大于 10 1 \ \ \

4
总硬度/（以 CaCO3计，

mg/L），不大于
500 500 \ 500 450

5
氨氮/（以 N计，mg/L），

不大于
8 1 8 8 8



6 石油类/（mg/L），不大于 1 5 5 5 5

7 氯化物/（mg/L），不大于 \ 200 200 200 \

8 氟化物/（mg/L），不大于 8 8 5 8 \

9 COD/（mg/L），不大于 100 100 50 \ \

10 总 Fe/（mg/L），不大于 0.001 0.001 \ \ \



参照 YS/T 1404—2020《铅冶炼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铜冶炼废水循环

利用技术规范》（ 2019-1564T-YS）、《工业循环冷却水零排污技术规范》

（20221912-T-606）等标准要求，并结合行业情况、调研数据等综合考虑，确定

回用水质基本控制指标限值和测定方法如表 5所示。

表 5 回用水水质指标限值要求和测定方法

序

号
控制项目

限值要求

测定方法
回用于水淬 回用于冷却

回用于生产

及其他

1 pH值 6.5~9.0 6.5~9.0 6.5~9.0 HJ 1147

2 悬浮物/（mg/L），不大于 — — 50 GB 11901

3 浊度/（NTU），不大于 — 10 — GB 13200

4
总硬度（以CaCO3计，mg/L），不

大于
— 250 500 GB/T 7477

5 电导率/（μS/cm），不大于 — 1000[1] — GB/T 6908

6 氨氮/（以N计，mg/L），不大于 — 8.0 8.0 HJ 537

7 石油类/（mg/L），不大于 — 5.0 5.0 GB/T 16488

8 氯化物/（mg/L），不大于 — 200 200 GB/T 11896

9 氟化物/（mg/L），不大于 — — 8 GB/T 7484

10 COD/（mg/L），不大于 100 100 100 HJ/T 399-2007

11 总Fe/(mg/L)，不大于 0.001 0.001 0.001
GB 11911一

89

注1：回用选矿水电导率＜3000（μS/cm）。

【说明】

（1）pH值：循环冷却水的 pH值，由补充水水质、浓缩倍数以及药剂配方

等因素确定，加酸调节 pH值低限不宜低于 6.5；不加酸运行的 pH值上限一般不

高于 9.0。

（2）浊度：循环冷却水的浊度对换热设备的污垢热阻和腐蚀速率影响很大，

所以要求越低越好。根据实际经验，板式、螺旋板式和翅片管式换热设备，浊度

不宜大于 10NTU，其他一般不应大于 20NTU。

（3）根据企业的运行经验，为防止结垢，循环冷却水中的钙硬度不宜大于

250mg/L。



（4）氯化物：冷却水中氯离子的累计容易在设备缺陷部位富集，导致设备

的损坏。根据企业运行经验，循环冷却 1水中的氯离子浓度不宜大于 200mg/L。

3.7 废水循环利用管理要求

（1）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应建立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

等文件，规范开展废水处理及回用。

（2）钴冶炼企业应建立应急响应机制，定期对岗位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演

练和考核。对重大污染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应的预案和补救措施，并配置报警系统

和应急处理装置，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3）废水处理及回用应设置相关检测设施，以保证废水处理系统安全可靠，

连续稳定运行，并达到回用水质要求。

（4）废水处理设施出水未能达到回用水质要求时，可将出水返回至调节池

或事故应急池，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工艺运行参数。无法回用的外排废水应

符合 GB 25467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要求达标排放。

（5）企业应按国家相关规定处置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硫化渣、中和渣等固

体废物。

【说明】

本标准在废水循环利用管理章节中，对废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与管理、

人员基本要求、保障设施运行基本要求、水质监控、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以

及应急工程设施管理等做出了基本的规定。同时，针对废水处理及回用过程产生

的污染物管理也做出了相应规定。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任何已有专利内容，与国家及行业其他标准无知识产权和专利

冲突。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在钴湿法冶炼过程中，钴矿石、钴中间品、含钴废料等原料中的 Ni、Co、

Cu、As、Pb、Cr会随污水排放，导致水源污染，而且会产生一定量的污酸废水、

高氨氮废水、高盐废水、洗涤废水等。由于废水成分复杂、污染物含量高，同时



不同企业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各有差异，导致钴冶炼企业间废水循环利用

水平参差不齐。

基于目前尚无钴冶炼行业的废水循环利用标准，因此制定钴冶炼行业的废水

循环利用技术行业标准，能够填补行业空白。本标准制定将有助于推广先进、高

效的废水循环利用技术，降低新鲜水消耗量、减少废水排放量及提升水重复利用

率，促进行业节水改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落实国

家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一步，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搜索到同类国际标准。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GB/T 7119-2018《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YS/T 1430—

2021《钴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GB 25467—2010《铜、镍、钴工业污染

物排放标准》以及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相关的绿色工厂和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标准。本标准可与上述标准配套，共同构成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绿色低碳标准体

系，推进钴冶炼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提升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

七、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

配套情况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项目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 6个月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钴冶炼企业废水循环利用技术规范》标准编制组

2025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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